
附件一 

補 助 申 請 表(單面列印) 
活 動 資 訊 

活動名稱 2025 社團幹部培訓營 

活動日期 114/10/5 

活動地點 高市青年局 

自 行 檢 核 項 目 

申請資格 

本市高中職或大專院校，校名：高雄一中 

□社團或▓自治組織或□團體，名稱：學生會 

▓業經校方正式核准成立 

申請方式 □自行申請        ▓委託學校代為申請 

活動類型 

□公共展演        ▓培訓研習 

□公開競技        □體驗學習 

□參訪觀摩        □城市交流 

□志願服務        □其他： 

注意事項(請

打勾) 

▓已知悉本案經核准後須依本計畫書內容執行，未經同意不得

擅自變更(活動日期、地點等)。 

▓已知悉活動核銷需附上具「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青年局」

字樣之照片，不可後製。 

▓已知悉活動完畢後須提供照片至少 4張、一分鐘影片 1段。 

▓已知悉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進行核銷作業。 

▓已知悉青年局補助要點其他相關規定。 

▓已知悉如委託學校代為申請，發票或收據需開立學校統編，

且款項將於核銷後匯入學校帳戶。  

檢附文件(請

逐一勾稽) 

▓方案計劃書 

▓經費概算表(依附件三『補助經費基準表』編列) 

▓切結書 



▓青年參與名冊 

▓家長同意書(未成年之申請者) 

▓評審/講師/出席人員簡歷表(如無免附)  

▓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

本 案 聯 絡 資 訊 

聯絡人 王青年 

電話 0900-111-111 

Line ID Wang111 

電子信箱 Wang111@gmail.com 

公文送達址 高雄市高雄區高雄路 111 號 

簽 章 處 

社團/自治組織/團

體 申請人 
王青年 

學校承辦人 學務處主任 張中年 

學校用印 

(委託學校代為申

請者請用印信) 

 

  

❖如為自行申請， 

本欄可空白。 

❖如王青年為成年人，本案公文將寄

送此地址； 

如為未成年人，本案公文將寄送家

長同意書上填載地址。 

❖自行申請或委託學校

代為申請，都要請學校

承辦人蓋章。 

本欄可空白。 



方 案 計 劃 書 

一、 活動名稱：2025 社團幹部培訓營 

二、活動目的：集結三校社團幹部，透過本活動認識社團運作，讓新

任幹部更快上手，也藉此機會與他校進行交流。 
三、活動資訊 

(一) 日期：114/10/5(六) 

(二) 時間：14:00-17:00 

(三) 地點：高市青年局 

四、相關單位(無則免填) 

(一) 主辦單位：高雄一中學生會、高雄二中學生會、高雄三中學 

生會 

(二) 協辦單位：無 

(三) 參與單位： 

1.高雄一中：熱音社、熱舞社、吉他社、康輔社 

2.高雄二中：熱音社、勁舞社、大眾傳播社、吉他社 

3.高雄三中：熱舞社、吉他社、國樂社、康輔社 

(四) 指導單位：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

五、 活動內容(請簡述並附流程表、課程表等)： 

集結五校社團幹部，透過本活動認識社團運作，讓新任幹部更快

上手，也藉此機會與他校進行交流。 

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

14:00-14:10 開場  

14:10-14:20 參與學校、場地介紹  

14:20-14:50 破冰交流  

14:50-15:40 課程-校內運作  

15:40-15:50 休息時間  

15:50-16:50 課程-活動規劃 邀請青年局介紹社團補

助申請 

16:50-17:00 總結  

六、 工作分配與人員編制(如為三校以上聯合主辦者請填寫各校工作項目)： 

❖聯合主辦之學校請

都列在主辦單位。 



高雄一中學生會 經費籌措、辦理補助申請及核銷作業。 

高雄二中學生會 負責講師、場地聯繫、活動進度控管。 

高雄三中學生會 負責邀請及統計參與學校名單、破冰遊戲規

劃。 

七、 參與對象 

(一) 預估活動總參與人數 60 人，其中青年人數 9 人(詳如青年參與名

冊)。 

(二) 參與對象包含： 

▓校內學生 

▓校外學生：高雄二中、高雄三中 

□購票入場民眾，或□開放現場民眾 

□其他： 

八、預期效益(請與事後核銷文件之『執行成果概況表-效益評估』相應)： 

(一)活動成果 

▓參與人數：達 60人以上 

□社群觸及率： 

▓活動滿意度：總滿意度達 90 以上 

(二)對社團或個人效益：希冀參與者能透過本活動更加熟悉社團運 

作方式，也對活動補助的各項管道與資源更清楚明瞭。 

九、 活動總經費約新台幣 74,000 元，詳如經費概算表。  

❖青年名冊可填載

工作人員即可。 

❖預期效益請於核銷報

告中呈現成果。 



經 費 概 算 表 
單位：新台幣 

活動總經費：74,000 元 

經費來源 

1.申請青年局補助：20,000 元。 

2.申請其他機關補助：10,000 元。 

3.學校補助：30,000 元。 

4.自籌經費(含自有財源、民間捐款、活動收費等)：14,000 元。 

經費項目 數量 單價 合計 
備註(請註記欲申請青年局

補助及他機關補助者) 

場地租金 1 式 20,000 20,000 向青年局申請 20,000 

場地佈置 1 式 30,000 30,000 三校各補助 10,000 

文宣費 1 式 20,000 20,000 青發署補助 10,000 

講師鐘點費 1 式 4,000 4,000 2 人各 1小時 

總計 74,000 元。 

*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。 

*請列出整場活動『所有』支出項目。 

  

❖可申請項目請參考附件三。 

❖請列出全部支出費用。 



切  結  書 

本人所屬 高雄一中 (學校) 學生會 (社團)於 114 年 10 月 5 日參與/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5 社團幹部培訓營(活動)，茲切結事項如下： 

一、活動將依核定計畫內容執行，並遵守相關法令，維護活動進行及場地等公共

安全。 

二、活動確由主辦單位全權負責執行 ，未委由其他社團、協會、基金會及行銷公

司等單位辦理之。 

三、本活動除向貴局申請補助經費外， 

▓未重複向高雄市政府其他機關申請補助經費。 

▓同時向 青發署 (機關)申請補助經費 10,000 元。。 

▓同時向參與者收取門票等活動費用，預估收入 12,000 元。 

四、以上所述經查核如有不實，請貴局逕依補助要點規定，撤銷或廢止原核予補

助之處分，並納入未來審查補助之重要參據，本人無異議 ，且願自負相關法

律責任。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

申請人(親簽)：王青年 

身分證字號：A123456789 

地址：高雄市高雄區高雄路 111 號 

電話：0900-111-111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 1 4   年   5   月   1   日 

  

❖切結內容請確實填寫避

免後續爭議。 



附件二 

青 年 參 與 名 冊 

就讀學校 年級 社團/自治組織/團體 名稱 姓名 

高雄一中 二 學生會 王青年 

高雄一中 二 學生會 張○ 

高雄一中 二 學生會 李● 

高雄二中 二 學生會 張◎ 

高雄二中 二 學生會 陳☆ 

高雄二中 二 學生會 吳◆ 

高雄三中 二 學生會 林■ 

高雄三中 二 學生會 楊▽ 

高雄三中 二 學生會 許◇ 

合計：共 9 人。 

 

1. 本人同意將上開資料無償提供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作蒐集、分析運用。 

2.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已明確告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第 1項第 6款各項資 

訊。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

全體參與青年簽章：王青年(親簽) 

*如由申請人一人代表簽章，應確保所有參與人均同意本局蒐集個人資料及應用，並

由申請人自行保管名冊備查。 

  

❖可填主辦單位之工

作人員名單即可。 

❖可由申請人代表簽名。 



附件三 

補 助 經 費 基 準 表 
單位：新台幣 

項目 單位 單價（元） 

場地租金 場 檢據覈實支付 

場地佈置 場 檢據覈實支付 

設備租金 場 檢據覈實支付 

相片沖洗/ 

攝錄影費 
張 

檢據覈實支付 

以 10,000 元為上限 

文宣費及教材印刷費 張 檢據覈實支付 

交通費 趟 檢據覈實支付 

講師鐘點費 時 

檢據覈實支付 

外聘 2,000 元為上限 

內聘 1,000 元為上限 

依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」內外聘之

標準 

評審費 時 

檢據覈實支付 

外聘 850 元為上限 

內聘 425 元為上限 

會議出席費 次 
檢據覈實支付 

以 2,500 元為上限 

保險費 人 檢據覈實支付 

住宿費 每人 
檢據覈實支付 

以 600 元為上限 

 

  

❖請參考本表選擇欲申請補助項目。 



附件四 

經 費 調 整 對 照 表 
單位：新台幣 

學校： 

社團/自治組織/團體 名稱： 

活動日期： 

原核定函文號： 

需調整經費項目 調整原因說明 原核定金額 擬調整金額 

  元 元 

  元 元 

  元 元 

合計 元 元 

 

*依高雄市政府青年局青年社團活動發展補助要點第 9點規定，本活動確有調整補助金額之需求，並依規定於活動開始 10 日前提交本文件申請之。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

活動原申請人(親簽)： 

學校用印(委託學校代為申請者請用印信)： 

  

❖如已收到本局核定公文，但有變更

經費需要，再請填本頁資料送青年局

審核。 

❖涉及學校帳戶匯入金

額，請加蓋學校印信。 



附件五 

家 長 同 意 書 

本人 王爸爸 (姓名)之子女 王青年 (姓名)申請貴局社團活動補助 ，

本人已知悉相關稅務問題 ，並同意本子女逕向貴局申辦經費補助及核

銷相關作業。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青年局 

法定代理人(親簽)：王爸爸 

法代人連絡電話：0900-000-000 

法代人通訊地址(可收受公文址)：高雄市高雄區高雄路 222 號 

中  華  民  國   1 1 4   年   4   月   2 0   日 

  

❖如王青年為未成年人，

本局公文將寄此地址。 



附件六 

評審 / 講師 / 出席人員 簡歷表 

姓名 李師 

類別(勾選) □評審     ▓講師     □出席人員 

內/外聘(勾選) ▓內聘     □外聘 

連絡電話 0977-777-777 

指導日期、時間 114/10/5(六) 14:50-15:40 

目前任職 高雄三中 

其他經歷(如無免附)  

 

  

❖如欲申請評審費／講師費

／出席費，請填寫本表。 



附件七 

申 請 人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
 

學生證或其他在學證明 

 

 

❖請提供在學證明文件供

本局核對學生身分。 


